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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文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25 日金文資字第 1110006986函同意備查 

 

一、金門縣文化園區管理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推動本所博物館研究、典藏、展

示、教育推廣以及經營管理等業務得以順利推展，並加強與其他研究機構之合作

交流，設立文物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任務：本會就下列事項召開會議進行審議： 

（一） 本所典藏政策之修訂。 

（二） 本所購買、捐贈、移轉、交換等典藏品之入藏與分級審議。 

（三） 本所典藏品提列古物暫行分級、珍貴動產及捐贈價值證明開立之審議。 

（四） 本所典藏品註銷與處置之審議。 

（五） 本所文物蒐藏發展方針及年度重要業務之審議與諮詢。 

（六） 本所典藏政策及相關作業要點中規定（含暫管品處理作業規定）須由本

會建議或審議之事項。 

 

三、組織： 

（一） 本會設置委員七至九人，本所所長及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科長為召

集人與副召集人，餘委員由金門縣文化局局長於本所人員及所外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或相關業務單位遴聘，其中外聘委員人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連續聘任。 

（三） 本會委員出缺時，應辦理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自聘任日起至原委員任

期屆滿之日止。 

（四） 新聘委員因故無法產生時，由原聘委員繼續執行本小組審議事項，俟新

聘委員產生時終止。 

 

四、本會會議每年二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或由委員進行書面審查，書面審

查通過方式同本要點第六條之規定。 

 

五、本會會議之相關行政業務由本所文化推廣組辦理。 

 

六、本會會議之召開應有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其中外聘委員不得少於

三分之一。會議決議需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通過。會議決議

經本所所長核定後，依相關行政程序辦理。 

 

七、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如因故無法出席，由副召集人召集並主持會議。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不得由其他人員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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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請提案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並得視審議案件之專業

領域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或本所人員列席諮詢。如無法到場，亦得以書面方式為之。 

 

九、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出席或列席諮詢時，本所得依「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等規定，酌支出席費、交

通費等相關費用。 

 

十、本會委員應迴避與個人有利害關係之議案，對會議內容於會議結果公布前有

保密之義務；有無利害關係之認定生有爭議者，由會議主席裁決或授權交由本會

會議審議之。 

 

十一、本會所需經費，由本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本要點經金門縣文化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